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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用合金尾管轴承（复合材料） 

1  适用范围 

1.1  本指南适用于船舶用合金尾管轴承（复合材料）产品的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2.1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第 1 篇第 9 章 

2.2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11 章 

2.3   ISO 4381 Lead and Tin Casting Alloys For Multilayer Plain Bearings 

2.4   ISO 4386-1 Plain Bearings-Metallic Multilayer (Part 1: Non-destructive 

Ultrasonic Testing of Bond) 

2.5  ISO 4386-2 Plain Bearings-Metallic Multilayer (Part 2: Destructive Testing of 

bond for Bearings Multilayer thickness ≥2mm) 

2.6  ISO 4386-3 Plain Bearings-Metallic Multilayer (Part 3: Non-destructive 

Penetrant Testing) 

3  定义 

3.1  船舶用合金尾管轴承（复合材料）：为节省贵金属，有些尾管轴承采用某种

工艺把两种金属结合在一起而成为复合材料尾管轴承。 

3.2  轴承壳：在复合材料尾管轴承中，不与螺旋桨轴直接接触，只起到支撑作用

的壳体叫做轴承壳 

3.4  轴承合金：在复合材料尾管轴承中，与螺旋桨轴直接接触的轴衬材料通常为

合金材料，被称为轴承合金。 

4  图纸资料 

4.1  尾管轴承与船舶参数直接相关，应该由 CCS 船舶审图单位结合具体船舶进

行审查批准。 

4.2  需要提交本社批准的图纸资料清单应满足本社《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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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章的相关要求 

4.3  申请工厂认可需要提交的文件资料 

(1)  工厂概况。包括工厂名称、地址、生产历史、客户评价及质量统计分析

等。企业提交的资料可以不限于此，主要目的是陈述企业基本信息，并

尽可能提供证据表明其产品工艺的稳定性和质量的可靠性。 

(2)  企业质量控制体系认证情况介绍，提供现行有效的质量控制体系证书。 

(3)  需要认可的复合材料组合清单和轴承合金的厚度范围 

(4)  生产工艺文件清单 

(5)  生产工艺基本路线图 

(6)  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清单 

(7)  无损检测人员的资质证书（如适用） 

(8)  企业技术标准 

(9)  出厂检验大纲和标准 

(10)  型式试验大纲 

5  原材料及零部件 

轴承壳应为本社认可的工厂生产,持有本社工厂认可证书。 

对于轴承合金原材料，企业应提供生产厂的材料质量证明书，共本社验船师审核。 

6  设计技术要求 

6.1  尾管轴承的长度应满足本社《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11 章的要求。 

6.2  尾管轴承与螺旋桨轴之间的间隙应满足本社《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1 篇第

5 章附录 5《螺旋桨轴或尾管轴的轴承磨损间隙》的要求。 

6.3  复合材料尾管合金轴承壳材料一般应选用铸钢、铸铁、铸铜合金。其材料化

学成分、力学性能一般应采用社会公认的标准。如果企业采用其它标准的材料，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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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认可。 

6.4  轴承合金材料一般选用铸造锡基、铅基合金材料。其材料的化学成分、力学

性能一般应采用社会公认的标准。如果企业采用其它标准的材料，应经本社认可。 

6.5  轴承合金与轴承壳之间实际结合强度应不小于 42N/mm
2 

,并保证在实际使用

环境下二者之间始终能够牢固地粘结在一起。 

6.6  使轴承合金与轴承壳的结合在一起的工艺应能够保证其结合面的粘结质量。 

7  典型样品选取 

7.1  每一种轴承壳和轴承合金材料组合都需要经过本社认可，相互之间不能替代

和覆盖。 

7.2  对于同样的轴承壳和轴承合金材料组合，如果结合工艺不同，也应分别经本

社认可。 

7.3  对于同样的轴承壳和轴承合金材料组合并且结合工艺相同，应选取轴承合金

厚度最薄和最厚的样品各一个。 

8  型式试验 

8.1  轴承壳材料质量检验：轴承壳材料的理化性能及内外部质量应满足其所依据

的材料标准。 

8.2  轴承合金质量检验：轴承合金在粘结工艺进行前的理化性能及外部质量应满

足其所依据的材料标准。 

8.3  宏观检查：轴承合金表面应光滑、整洁、应无熔渣和夹杂存在。 

8.4  粘结强度试验：轴承合金和轴承壳之间的实际结合强度可以按照 ISO 4386-2 

Plain Bearings-Metallic Multilayer (Part 2: Destructive Testing of bond for Bearings 

Multilayer thickness ≥2mm)所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最终测得的结合强度应不小于企

业标准的设计值，但不得小于 42N/mm
2 。 

8.5  粘结质量的无损检查：轴承合金和轴承壳之间的结合面的粘结质量可以按照

ISO 4386-1 Plain Bearings-Metallic Multilayer (Part 1: Non-destructive UltrasonicTesting 

of Bond)和 ISO 4386-3 Plain Bearings-Metallic Multilayer (Part 3: Non-destructive 

Penetrant Testing)的检测方法进行检查。其检查结果应不低于该标准中的 3C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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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尺寸和形位公差的检测：成品的尺寸和形位公差应满足图纸要求。 

9  单件单批检验 

9.1  每件合金尾管轴承(复合材料)都需要进行以下出厂试验和检验： 

(1)  轴承壳质量检验 

(2)  轴承合金质量检验 

(3)  尾管轴承的宏观检查 

(4)  无损检测 

(5)  尺寸和形位公差检测 

9.2  产品检验结束后工厂应提交包含下列内容的文件资料供验船师审核并据此

签发产品证书： 

(1)  轴承壳材料证书 

(2)  轴承合金材料证书 

(3)  无损检测报告 

(4)  尺寸和形位公差检测报告 

9.3  检验标记 

每一个检验合格的合金尾管轴承产品上应标有下列标记： 

(1)  产品编号或其它可追溯性标记。 

(2)  本社钢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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